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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沈医保新罚字    
〔2025〕第2号

新民市人民医
院超量开药、
过度检查案

新民市人
民医院

12210181
41067978
13

李芳

新民市人民医院在对
患者提供诊疗服务
时，1.存在违反诊疗
规范超量开具药品重
组人促红素和骨化三
醇；2.存在对患者过
度开展C-反应蛋白
检查。

违反了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
督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第一款
的相关规定，依据《医疗保障
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
十八条的规定，1.责令退回医
疗保障基金损失6445.70元；
2.罚款9668.55元。

收到行政
处罚决定
书十五日
内缴纳罚
款。

沈阳市医
疗保障局
2025年10
月16日


